
长春市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长春市不动

产登记制度，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属登记行为，

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经国家、省、市确定或批准，

可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期间的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不动产登记及其资

料的查询、保护和利用工作由不动产所在地的规划和资源局

属地分局办理。

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不动产登记遵循严

格管理、稳定连续、方便群众的原则。

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依法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

以单独申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第六条 试点地区应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相



关办理事项，一次性收取所需全部材料，力争实现的“一窗

受理、并行办理”。

第七条 试点地区应将不动产登记登簿和制证环节、缴

费和领证环节合并，集成相关办理人员，提高办事效率。

第八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的

一般登记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

记业务办理时间压缩在 5个工作日以内。公告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对符合规定的查询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当场提供查询；因特殊情况，不能当场提供查询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提供查询。

第二章  首次登记

第十条 依法以出让方式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在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后，持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

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

登记。

第十一条 依法以集体土地租赁方式取得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持租赁合同和土地租金缴

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租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首次登记。

第三章  变更登记

第十二条 依法登记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



请变更登记：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

明号码发生变更的；

（二）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用途、面积等状况变更的；

（三）不动产权利期限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四）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债权数额、债务履行期限、

抵押权顺位发生变化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涉及不动产权利转

移的变更情形。

第四章  注销登记

第十三条 依法登记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一）不动产灭失的；

（二）权利人放弃不动产权利的；

（三）不动产被依法没收、征收或者收回的；

（四）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不动

产权利消灭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地役权或者已经办理预告登

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因放弃权利申请注销登记的，申请

人应当提供抵押权人、地役权人、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的书

面材料。

第五章  抵押登记

第十四条 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土地所

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书面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同一不动产上设立多个抵押权的，不动产登

记机构应当按照受理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办理登记，并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当事人对抵押权顺位另有约定的，从其规

定办理登记。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持不动产登

记证明、抵押权消灭的材料等必要材料，申请抵押权注销登

记：

（一）主债权消灭；

（二）抵押权已经实现；

（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

第十七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

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第十八条 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

错误，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异议登记申请的，应当将异议事项

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向申请人出具异议登记证明。

第十九条  异议登记申请人应当在异议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等

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的材料；逾期不提交的，异议登记失效。

异议登记失效后，申请人就同一事项以同一理由再次申



请异议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异议登记期间，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

人以及第三人因处分权利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书面告知申请人该权利已经存在异议登记的有关事项。申请

人申请继续办理的，应当予以办理，但申请人应当提供知悉

异议登记存在并自担风险的书面承诺。

第七章  查封登记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

登记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协助执行通

知书和其他必要材料。

第二十二条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查封同一不动产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为先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人民法院办

理查封登记，对后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人民法院办理轮候

查封登记。

轮候查封登记的顺序按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送

达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第二十三条 查封期间，人民法院解除查封的，不动产

登记机构应当及时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注销查封

登记。

不动产查封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续封的，查封登记失

效。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等其他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

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查封登记的，参照第十七条至第十九

条的条款办理。（细则第九十三条）



第八章  其他登记

第二十五条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污

损、破损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换发。符合

换发条件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换发，并收回原不动

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

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不动

产权利人申请补发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其门户网站上刊

发不动产权利人的遗失、灭失声明 15 个工作日后，予以补

发。

不动产登记机构补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

证明的，应当将补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

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在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

登记证明上注明“补发”字样。

第二十六条 因不动产权利灭失等情形，不动产登记机

构需要收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应当在

不动产登记簿上将收回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不动产登记证

明的事项予以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

构门户网站或者当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公告作废。

第九章  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

第二十七条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

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

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复

制与调查处理事项有关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第二十八条 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单位、个人应当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说明查询目的，不得将查询获得的不动产登

记资料用于其他目的；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泄露查询获得

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参照《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

作规范(试行)》实施。国家、部(委、办、局)、省等对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出台的文件、政策，从起规

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长春市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